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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小組委員會  

 
建議小組委員會在 2013-2014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扶貧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是否
需要在 2013-2014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小組委員會在 2012年 10月由內務委員會委任，負責研究
紓緩貧富懸殊和扶貧的相關政策和措施，跟進政府扶貧委員會

的工作，並適時作出建議。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3.  自 2012年 11月 5日起，小組委員會曾先後與政府當局
舉行 12次 1會議，並在其中 3次會議上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小組
委員會在其研究中定出合共 18項須予討論的事宜，並已完成
有關下列 9項事宜的討論    

 
(a) 貧窮線；  
 
(b) 長者貧窮；  
 
(c) 房屋與貧窮的關係；  
 
(d) 為弱勢社羣 2 提供的支援；   
 

                                                 
1 該 12次會議包括將於 2013年 10月 29日舉行的會議。  

2 這些弱勢社羣包括殘疾人士、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及單親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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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議向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 (下稱 "基金 ")再
注資 150億元；  

 
(f) 扶貧委員會及其轄下專責小組的工作進展情況；  
 
(g) 為沒有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低收入在職家庭

提供的支援；  
 
(h) 為不同教育程度的經濟上有需要學生而設的學生

資助計劃；及  
 
(i) 資歷架構。  
 

4.  扶貧小組委員會於 2013年 5月 31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
有關制訂貧窮線的商議工作後，已向扶貧委員會提交相關

報告，當中載有多項建議，以供扶貧委員會考慮及作出回應。

小組委員會又於 2013年 8月 20日至 29日期間前往台灣及日本
進行職務訪問，研究兩地在扶貧方面的經驗。  
 
 
需要在 2013-2014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  
 
5.  小組委員會尚未探討在其研究中定出須予討論的下列

8項事宜    
 

(a) 如何提供較高收入的職位或工種，以及如何幫助
市民創業及增加收入，以改善他們的貧窮情況；  

 
(b) 如何透過資訊科技扶貧；  
 
(c) 市民的健康狀況與貧窮的關係；   
 
(d) 社會保障制度；  
 
(e) 跨代貧窮；  
 
(f) 婦女貧窮；  
 
(g) 在職貧窮；及  
 
(h) 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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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組委員會負責跟進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其現任委員的

任期將於 2014年 11月 30日屆滿。除上述事宜外，小組委員會將
需研究扶貧委員會或其轄下的專責小組曾討論的若干其他

事宜。此外，政府當局在推出全新並具先導作用和估計撥款會

超過 1億元的基金援助項目前，須先徵詢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當局亦會定期每 6個月向小組委員會簡介基金的財務狀況，以及
推行援助項目的進度。  
 
7.  為了跟進前往台灣及日本進行的職務訪問，小組委員會

將會根據 3個範疇 (即在職貧窮、年金以及發展社區經濟以紓減貧
窮 )所取得的資料／結果擬訂多項建議。有關建議將會提交政府
當局考慮。小組委員會將會於適當時候擬備訪問報告，提交內

務委員會審議。  
 
8.  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由內務委員會委任研究政策
事宜的小組委員會若認為有需要在展開工作起計 12個月過後
繼續工作，該小組委員會應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並提出充分

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謹請委員決定，小組委員會
應否繼續工作，以履行上述任務。若委員決定這樣做，預計小組

委員會將需要繼續工作約 13個月至 2014年 11月 30日為止。  
 
 
徵詢意見  
 
9.  謹請委員表明是否支持小組委員會在 12個月期限過後
繼續進行工作的建議；若然，是否支持把期限延長至 2014年 11
月 30日的建議。視乎委員的意見，有關建議會提交內務委員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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